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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TE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8026) 

 
 

自願公佈自願公佈自願公佈自願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之公

佈（「該等公佈該等公佈該等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以

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

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關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屆滿之合作協議（各公佈已提述部分資料），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僅將概述重續合作協議以及本集團向四川移動所提供之無線音樂搜索運營支援服務（「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之進展以及現狀。 

 

儘管合作協議已屆滿，惟自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至本公佈日期期間，本集團持續提供服務。然

而，由於本集團與四川移動仍正就四川移動重續（是否重續）合作協議（包括但不限於，四川

移動提議之服務的建議新收入模式（「新收入模式新收入模式新收入模式新收入模式」）及其他提議之條款）進行磋商，為審慎

起見以及根據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自合作協議屆滿後並無自合作協議錄得任何收入。 

 

本集團磋商中的新收入模式預計將調整向中國移動集團收取固定支撐費模式，可能按照本集團

提供無線音樂搜索業務支撐的工作人員數目支付固定費用。這與各訂約方過往所採用之模式

（「舊收入模式舊收入模式舊收入模式舊收入模式」）(即本集團來自服務之收益乃根據移動終端用戶對服務的使用進行收取)存

在差別。 

 

由於重續合作協議以及（其中包括）新收入模式仍在磋商中，尚未落實，且並未確定最終會採

用新收入模式、舊收入模式或任何其他服務收費基準，以及自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起延期使用

何種服務收費基準。此外，合作協議之最終條款，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所提供或將予提供之服務

的服務收費基準，可能與各訂約方目前所討論者存在重大差別。此外，亦未能保證合作協議最

終將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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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合作協議之條款的落實情況（倘其可能落實）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葉向強葉向強葉向強葉向強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葉向強先生 ( ( )) 
葉向平先生 ( ) 

李魯 一女士( ) 

陳小欣先生 ( ) 

馬楊新先生 ( ) 
譚振寰先生 ( ) 

謝月玲女士 ( ) 

黎美倫女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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